浙江大学关于2017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通知
     根据新出台的《浙江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浙大发人〔2017〕52号）文件精神，现将2017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和有关过渡事项通知如下：
一、岗位设置
学校设置教学科研、卫生技术及服务支撑三大类专业技术岗位。
各类人员根据其岗位及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分别评聘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各类岗位专业技术高级职务评聘通道为：
(一)教学科研类
1．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师评聘高校教师教授、副教授职务。其中承担高水平、高质量本科或研究生课程教学的，也可评聘教学岗教授，评审通过后，须转聘教学为主岗。
2．研究为主岗教师以及在医学院附属医院从事研究开发的科研人员，评聘高校教师研究员、副研究员职务。
3．教学为主岗教师评聘教学岗教授、高校教师副教授职务。其中从事量大面广教育教学工作的，也可评聘高级讲师职务。
团队教学岗教师评聘高级讲师职务。
4．工程教育创新岗教师评聘工程教育创新教授、副教授职务。
5．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团队科研岗教师、专职科研人员，以及其他从事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评聘技术研发及知识转化研究员、副研究员（或高级工程师）职务。其中从事国防技术研究工作的，也可评聘国防技术研究员、副研究员（或高级工程师）职务。
6．先进技术研究院从事国防技术研究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评聘国防技术研究员、副研究员（或高级工程师）职务。
7．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Ⅰ类）教师，评聘农业推广研究员、副研究员职务。
（二）卫生技术类
各附属医院、校医院等单位从事医疗、卫生、保健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评聘主任医（药、护、技）师、副主任医（药、护、技）师职务。
其中附属医院卫生技术正高级职务人员可兼评高校教师教授、副教授职务，副高级职务人员可兼评高校教师副教授职务；从事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学工作的正高级职务教师可兼评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职务，副高级职务教师可兼评副主任医师职务。
（三）服务支撑类
1．在教学实验室、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基地等从事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承担实验教学任务、仪器设备运行与共享服务、科研实验（工程）工作的实验技术人员，评聘实验技术研究员、高级实验师职务。
2．信息技术中心、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建筑设计研究院、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委员会、圆正控股集团以及附属医院等单位从事工程技术、信息技术、技术支撑与工程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评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务。
3．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员、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含心理健康咨询）的兼职辅导员，担任兼职辅导员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单位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教师，以及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等单位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评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授、副教授职务。
4．专职从事党务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评聘高教管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职务。
5．图书馆、档案馆、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学院（系）、附属医院等单位从事图书资料、档案、博物馆管理和相关服务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评聘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职务。
6．出版社及学报、校办杂志编辑部等单位从事编辑、出版业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评聘编审、副编审职务。
7．在财务、审计岗位专职从事财务、审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推荐评审教授级高级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职务。
8．学校附属小学、幼儿园从事小学、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推荐评审小学（幼儿园）教师高级职务。
9．人事关系转入浙江大学、进站工作3年及以上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可评审技术研发及知识转化副研究员任职资格。
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按照文件具体规定执行。
二、评聘名额
各类专业技术高级职务的评聘名额，由学校职称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岗位设置、现有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状况以及学校事业发展需要核定。
实施定编定岗的学院（系）、单位，根据核定的岗位数及申报人员情况提出当年晋升名额计划，报学校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纳入定编定岗范围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专业技术高级职务评审，须占所在学院（系）、单位当年晋升名额。其中评审教学岗教授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级职务的，也可申请学校的晋升名额。
其他未纳入定编定岗范围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各类专业技术高级职务评审的，评聘名额根据申报情况和学校总体发展需求，由学校按岗位分别核定。
各类专业技术中、初级职务，由各学院（系）、单位根据申报者所从事的工作岗位、学历、资历以及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条件等情况择优推荐，报学校按程序核准后评聘，学校不再下达评聘名额。
三、评聘条件
专业技术高级职务任职基本条件详见《浙江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浙大发人〔2017〕52号）。2017年学院（系）、单位制订的评聘高校教师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职务的任职基本条件，以及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含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校医院等单位制定的相应专业技术高级职务的任职基本条件公布在人事处网站。
四、专业技术高级职务评审工作时间进度安排
1．9月25日前，完成个人申报和材料接收工作。业绩材料统计截止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9月25日之后取得证明材料的符合业绩统计要求的材料可另行补充），任职资历计算的截止时间为当年12月31日。
2．10月中下旬，校职称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确定学校今年高级职务评聘名额。
3．11月下旬，各单位完成送审及外评专家鉴定意见回收工作。
4．12月上旬，各学院（系）、单位及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中评委评审。
5．12月中旬，各专业技术职务高级评审委员会评审。
6．12月下旬，学校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五、申报要求及评审流程
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审核及有关评审流程如下（根据所申报的系列，请点击下载相应的通知）：
系列1：高校教师教授、副教授职务
系列2：高校教师研究员、副研究员职务
系列3：教学岗教授、高级讲师职务
系列4：工程教育创新教授、副教授职务
系列5：技术研发及知识转化研究员、副研究员（或高级工程师）职务
系列6：国防技术研究员、副研究员（或高级工程师）职务
系列7：农业推广研究员、副研究员职务
系列8：实验技术研究员、高级实验师
系列9：工程技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系列10：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授、副教授
系列11：高教管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系列12：图书资料、档案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
系列13：出版编审、副编审
系列14：卫生技术高级职务
系列15：会计系列高级职务
系列16：小学（幼儿园教师）高级职务
系列17：各系列中级、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六、关于申诉、投诉和举报
学部评审范围内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过程的申诉、投诉及举报由学部办公室受理，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过程的申诉、投诉及举报由人事处受理。受理举报时限为各级评委会会议评审后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超出期限后不再受理。
涉及学术不端的，根据浙江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相关规定进行调查。调查完成前，不影响评审程序的正常进行，调查完成后，根据调查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七、评聘政策2017年过渡办法
为保障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政策的延续性，2017年申报时按以下规定进行过渡：
1.新出台文件中有关申报资格要求提高的，给予一年过渡期，自2018年起按新文件要求执行。
2.学院（系）、单位制订的2017年高校教师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及农业推广等相应专业技术高级职务的任职基本条件，2017年执行；其他各系列任职基本条件，2017年新、老文件中任职基本条件可同时执行（其中工程教育创新岗教学要求由工程师学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2018年起按新文件条件执行。
3. 纳入定编定岗范围的教师晋升高校教师高级职务时，以下事项2017年由学部、学院（系）决定，2018年起按新文件规定实施：
（1）业绩条件、有限次数申报需破格的，投票规则是否提高到四分之三为通过，由学院（系）讨论决定。
（2）同行专家评审结果同意份数未满足新文件规定的，是否同意进入下一评审环节，由学部讨论决定。
八、其他事项
1.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退休当年不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2.学校继续对列入高峰学科建设计划的一级学科给予支持，2017年高峰学科的正高晋升名额，可用于高峰学科教师的晋升，重点支持优秀青年教师。
3.各学院（系）、单位应在单位网站公布2017年高校教师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职务任职基本条件、评审程序、年度晋升计划等相关事项。
4.专职从事管理工作的中层管理干部，申请晋升专业技术正高级职务的，按照《浙江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浙大发人〔2017〕52号）附件13执行，由学校统一组织述职测评初选后，带名额参加相应系列的评审。
5.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申报资格须经人事处博士后办公室审核。特聘研究员（副研究员）的申报资格须经人事处人才聘用管理中心审核，所在单位有空余编制和岗位的方可申报。
6.要求委托评审专业技术中初级职务的人才派遣人员，须有杭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出具的正式委托评审函；委托评审专业技术高级职务的，须有浙江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出具的正式委托评审函，与申报材料一并交人事处。经学校同意后，参加相应评委会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浙江大学人事处
2017年9月11日
